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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課注釋 

合一的生活 
歌羅西書 3:18-4:18 

  保羅已經提供歌羅西信徒一些基本的教導：彼此容忍、原諒、讓平安在他們心裡做主。

保羅接著繼續更明確的寫到各種關係的維持。 

妻子與丈夫 

  傳統的希臘文化認為男人比較優越，所以他們的妻子與女兒都要聽命於他們。同時，在

猶太社會，一個女人也要受到他父親或丈夫的管轄。因此無論在希臘或猶太的社群，男人擁

有文化上的特權與尊崇地位。但是耶穌挑戰這些文化上既定的傳統 (參考 3:11 以及加拉太書

3:28)。在基督面前男人與女人擁有一樣的地位的事實對於婚姻關係有很重大的意義。保羅簡

短的闡述並強調這些關於夫妻關係的重要教導。 

  順從 “是自願所做的服從”. 保羅說做做妻子的應當順服自己的丈夫 “這在主理是相宜

的”. 保羅並不是要做妻子的人應當跟著丈夫犯罪。相反的，她們應該以討神喜悅的方式順從

丈夫。請注意，這裏所說的是妻子順從丈夫，而不是女人應當順從男人。保羅也沒說女人比

男人低下。｢順從｣"並不是一個貶抑的詞。耶穌立下這樣的榜樣，他順從天父的旨意 (參考腓

立比書 2:6, 8)。然而耶穌並沒有因為這樣做就貶低了自己的身份。同樣的，聖經中所提到婚

姻中的順服並不是誰高誰低的問題。簡單的說，這只是為榮耀神，自願所做的服從。 

  在保羅的年代，婚姻大多是經由父母之命。這樣的聯姻通常是基於事業經營方面的考量，

而非基於男女雙方的愛。希臘文化的價值並不鼓勵丈夫去愛他的妻子。希臘的法律並不禁止

男人虐待女人。因此「做為基督徒的男人應當愛他的妻子」這種想法是一大革新。保羅在此

用以描述丈夫對妻子的愛所用的字，與基督用以描述他對門徒的愛是同一個字。約翰福音

13:34，耶穌說「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如果以基督的愛來愛人，那就不再以

自我為中心、操控、或冷酷。愛一個人需要全然無私的投入。 

父母與子女 

  保羅接著談到教養的問題。神知道教養是件困難的事，因此祂藉著保羅提供簡單且實際

的守則，讓做為子女與父母的人有所依循。 

  保羅只給年輕人一項原則，那就是順服父母。順服父母是神所喜悅的。只要不違反神的

旨意，做為兒女的應該在隨時在各方面都服從父母。但也因為兒女應聽從父母，他們應當受

到保護，以免受到虐待或被自私的父母不正當的對待。因此保羅警告做父親的，不應惹兒女

的氣。顯然這項教導也適用與做母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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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會造成灰心喪志的原因。父母需要謹言慎行。父母有時言行不一、無法保持承

諾、或隨便的改變對孩子的要求與期待，這些都可能造成孩子們心生不滿或灰心喪

志。不切實際的要求或無止境的批評會使孩子們感到沮喪，甚至製造成他們反叛。同理心、

仁慈、謙遜、溫柔與耐心可幫助孩子們成長，使他們願意順服神以及父母的權柄。 
 

奴僕與主人 

  保羅並不贊成奴隸制度。然而他仍然以奴僕與主人的關係作為例子。他這樣做是要告訴

我們如何在不敬虔的社會環境中過著敬虔的生活。他所列出的原則仍然適用於今日的勞工及

雇主。保羅首先提到作為服事人的，有三項最重要的議題：動機、態度與報償。保羅知道在

歌羅西教會中作為奴僕的會友是敬畏神的。因為如此，他們在主人沒看見的時候也會努力將

工作做好。信徒服從他們的上司，是因為他們尊崇基督並學習他的榜樣。 

  勞工與耶穌的關係也會影響他們的工作態度。奴僕需打從心裏服從主人，他們以為  神工

作的態度來為人工作。從主那裡必得著基業為賞賜。但是這項應許並不是指信徒不應期待得

到工價 (見提摩太前書 5:18)。但是有時所得到的報酬並不合理，對於奴隸而言，他們甚至沒

有工資。在這些情形下，我們知道  神看見我們的工作，而且祂的報償總是公平的。歌羅西書

3:25 也提醒我們仍要對  神負責。無論我們做的好與不好，祂都看見。保羅也勸戒那些掌權

的人，神期待當主管人的應當公平的對待下屬。無論是公司的主管或者是國家的領導人，他

們都需對神負責。神是所有人｢天上的主人｣，祂在意人們如何相互對待。 
 

想想「態度對於工作的影響」。當我們知道我們是為  神做工，而不只是餵養家人或

使人致富，我們的工作就有新的意義。只要衷心地為  神工作，即使是最卑微的工作

仍然有屬靈的意義。我們甘心樂意的努力切實工作就是奉獻給神。欣然地將工作做好也是一

種有力的見證。 
 

最終的教導 

  在文末的祝福之前，保羅提供最後的教導。首先，他勸勉歌羅西教會成為禱告的教會。

保羅將｢警醒｣與禱告連結。｢警醒｣ 在此的意思是 ｢保持清醒｣。保羅接著第六次提醒信徒們要

感恩。感恩的禱告讓我們不再定睛在我們所需要的，而是在於滿足所有需要的神。上帝賜予

各項美善的恩賜 (雅各書 1:17)。我們當以感謝來敬拜祂。 

  保羅接著請歌羅西的信徒為他禱告，但不是為了個人的需要，而是求  神為他開傳道的

門，讓他得以清楚的分享這福音的奧秘。他敦促他們要為了基督把握各種傳福音的機會。「外

人」(非信徒) 到處都有，基督徒應該有智慧的 生活在人群當中。基督徒的言語應當要和氣。

保羅說「好像用鹽調合」 ，如同鹽為食物提味一般，我們所說的話也應該能造就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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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問候 

  推基古 (Tychicus) 是保羅「親愛的弟兄」以及「忠心的執事」。阿尼西母 (Onesimus) 

是一為曾經逃跑的奴隸，但後來回到他在歌羅西的主人腓利門身邊 (參見腓利門書)。亞里達

古 (Aristarchus) 是保羅宣教旅行的夥伴，與保羅一同到羅馬 (見使徒行傳 20:4)。馬可 

(Mark) 是馬可福音的作者。他曾經在保羅宣教初期離棄保羅 (使徒行傳 15:36-40)。然而保

羅告訴歌羅西人要歡迎馬可的拜訪。保羅提醒歌羅西信徒，以巴弗 (Epaphras) 為他們所付

出的心力。路加 (Luke) 是路加福音與使徒行傳的作者。他在保羅寫歌羅西書的時候陪伴保

羅，甚至可能一直陪伴保羅到殉道之時。根據提摩太後書 4:10，底馬 (Demas) 因「貪愛現

今世界」離棄保羅。保羅問候位於歌羅西地區附近的老底嘉的信徒。他問候寧法

(Nympha)，這或許是一位富有的婦女，因為她的住宅足以作為信徒聚會的場所。保羅也勸

戒亞基布 (Archippus)，要他盡從主所受的職分去傳道。 

  在本書最後，保羅提出請求，他要他們「記念我的捆鎖」。保羅提醒他的讀者，他最重要

的職份就是不計代價的作為福音的宣教士。保羅最後以他慣用的結尾「願恩惠常與你們同

在！」祝福大家。 
 

在生命中實踐真理 

保羅關於夫妻、父母子女以及主僕之間關係的教導可以總結為「以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順服」(以弗所書 5:21)。當我們願意放下權利與喜好，我們就展現對其他人的愛，也不

會因此覺得他們佔我們便宜。你當如何效法耶穌基督，來改善你與他人之間的關係？ 
 

 

 


